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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候用人員甄選資格及

積分審查認定標準補充說明 

壹、甄選人員應具備之基本條件 

一、所謂「受刑事處分」，係指「一審判刑有罪」（含上

訴）即認定。 

二、「成續優良」係指考核未列四條三款 （含）以下，如

有一年為四條三款者，而其原因確係車禍，患重病請

假超過規定所致，經機關學校出具證明者，得予以報

考。 

三、留職停薪、從事與行政、教學有關之學位進修及育嬰

假，未予考核者，視同成續優良。 

四、最近五年考核有缺者，應附缺考核原因之證明文件。 

貳、服務年資積分及服務成績計算 

一、「服務年資」及積分採計至113學年度（114.7.31）

止。 

二、主任、教師年資積分之採計，係指取得「正式主任、

教師」資格 ，並派（聘）為主任、教師之日起計

算。「代理主任」年資比照組長。 

三、同一學年度擔任不同等級之兼職年資積分採計方式：

兼職未滿一年則採計較低職務之年資積分。 

（一）兼職主任年資未滿一年，得併未任主任前之年資積

分計算。（如為組長則併組長年資計算，如為教師

則併教師年資計算） 

（二）兼職組長年資未滿一年，得併教師年資，以教師積

分計算。 

四、教師年資積分計算以每一學年度為基準，不滿一年年

資，年資積分不予採計並不得併入前後年資計算。 

五、補校主任、外島主任、分部主任等年資列入「主任」

積分採計。 

六、兼任「主計」、「人事」年資比照「組長」計算。 

七、「留職停薪」年資（除服兵役外）均不予採計，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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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以教師積分計算。 

八、甄選積分表學歷欄，大學或獨立學院曾修習教育學分

者，應提出正式證明文件，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教

育學院，各學系及大學或獨立學院教育系畢業者，可

免提上項證明文件；惟師專畢業再就讀一般大學相關

科系者，則視同修畢教育學科及學分。 

九、擔任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兼主任、兼組長、兼科主任、

兼執行秘書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並提出

有關證明文件者，該項年資始予採計。 

十、甄選積分表經歷各欄，所指中、小學教師及教育學院

系教授、副教授、講師，均以取得合格專任教師證書

者為限，兼課及代課教師年資不予採計；教育行政機

關職務人員，需經銓敘機關銓定者始可採認。 

十一、學經歷證件，其屬於私人證明保結者不予採計。 

十二、在教育部同意開設教育學分之學校，所修習之教育

學分，符合當時法令規定者，得列入學歷計分。 

十三、擔任各處室主任經歷之處室名稱，一律由教育處統

一認定其定義。 

參、證明文件 

一、主任年資請檢具「聘書」或「派令」，若無聘書或無派

令者，請檢附「兼職服務證明」，兼職年資請檢具「考

核通知書」（應有兼任職務之註記）及「兼職聘書（或

兼職名冊、服務證明均可）」（二缺一者均不予採

計）。 

二、「經歷證明文件」範圍包括「教育行政人員年資證明、

調用市政府、輔導團等證明、其他服務證明、歷年考

核、兼職聘書或兼職名冊、服務證明」等正式文件影

本。 

肆、時間認定 

一、「最近三年」：指民國111年12月30日起至民國114年12

月31日止。 

二、「最近五年」：指民國109年12月30日起至民國114年12



附件1 

3 

 

月31日止。 

三、「最近五年考核」採計年度： 

（一）學校人員：109學年度起至113學年度。 

（二）教育行政人員：民國109年至113年。 

伍、如有積分認定等相關疑義，提請本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學校長

候用人員甄選復審小組決議。 

陸、應考注意事項 

一、應考人員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准考證供監試人員

查驗，並準時入場，對號入座。 

二、預備鈴響前，監試人員進入試場發放題卷，考生均應

立即離開試場。每節考試開始前5分鐘打預備鈴，預

備鈴響時考生即可入場。 

三、應考人員進入試場就座前，應確認鐘錶之鬧鈴功能均

已關閉，取下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眼鏡類、智慧

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類、耳機類）；並將置於考場

前後方之行動電話完全關機（含關閉電源、鬧鈴、震

動、提示音等所有功能），若考試開始鈴響後，發現

考生攜帶之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扣該科考試分數6

分。 

四、每節考試開始後遲到逾20分鐘，不得入場；已入場應

試者，每節考試開始後60分鐘內不得離場；強行入場

或離場者，該科不予計分。 

五、文具自備，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六、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試場內取得或

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

者，取消考試資格。 

七、於答案卷上書寫姓名座號、作任何標記、或顯示自己

身分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八、作答完畢後必須將答案卷和試題一併送交監試人員，

然後離場。答案卷與試題不得攜出試場。 

九、考試結束鐘（鈴）響畢，監試人員宣布考試結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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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待監試人員收題、答案卷

並確認無誤後方可離場。交卡後強行修改者，該科考

試不予計分。 

十、非應試用品（含發聲設備、行動電話、呼叫器、PDA

等通訊器材請關機）電子辭典、計算機、參考書籍、

紙張及個人物品一律放在教室前後方地上，不得隨身

攜帶。 

十一、如遇空襲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迅速

疏散避難。 


